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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大职聘〔2016〕11号 

 

 

福州大学关于 2016 年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业技术 

职务评聘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，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    根据 2016 年度我校专业技术人员职务评聘工作安排，现将

2016 年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，请各有关单位按通知安排的时间做好评审前的准备工作，

及时上报评审材料。 

一、范围和对象 

本校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业技术人员，即现从事工程技

术、图书资料、档案管理、出版编辑、经济专业、统计专业、会计

专业、审计专业、卫生技术、幼儿园教师等教辅各系列的专业技术

工作，符合相应任职条件、应聘单位有相应空岗且未达到法定退休

年龄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二、评聘依据 

    2016 年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按照省

相关系列主管部门文件规定及《福州大学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

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福大人〔2014〕151号）

执行。工程技术（化工、机械、电子专业）、图书资料、出版编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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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财经系列等暂按省相关主管部门2015年的文件要求准备，如有

所调整，委托评审时再补充有关材料。 

三、评聘工作日程安排 

（一）6月份：推荐评审工程技术、图书资料、幼儿园教师系

列 

请各单位按程序审核推荐，并于 6 月 13 日前将评审材料报校

聘委会办公室。 

（二）9月份：推荐评审档案、出版编辑、社会科学研究、财

经（经济、统计、会计、审计）系列、卫生技术系列 

请各单位按程序审核推荐，并于 9 月 12 日前将评审材料报校

聘委会办公室。 

（三）根据工作安排召开校聘任委员会对拟聘教辅各系列专业

技术职务人选进行审议，确定聘任人选，并在校内进行公示。 

四、推荐评审程序 

（一）应聘人员按文件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

（二）所在单位审核推荐 

各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召开单位考核推荐小组会议，

对通过初审的应聘人员进行推荐。推荐人选经公示无异议后报校聘

委会办公室（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）。 

推荐人选的评审表中“单位推荐意见”栏应注明“经公示（公

示日期为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日），材料真实，符合××职

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”，未经公示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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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公示后的申报材料不得更改，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需本单位审核

盖章，装订成册并附目录。 

（三）校聘委会办公室审核推荐人选的材料 

（四）召开系列评议推荐会议 

各系列评议推荐小组对通过审核的相应系列高、中、初级专业

技术职务应聘人员的学术、技术能力进行评议，并以无记名投票的

方式表决，提出评议和推荐意见。评议推荐小组会议必须有三分之

二以上成员出席方为有效，申报人员获得超过出席成员的三分之二

以上“同意推荐”方为通过。 

（五）推荐人选名单进行校内公示，公示期7个工作日 

（六）委托省相应系列主管部门评审 

（七）校聘委会审议确定聘任人选 

（八）公示、发文公布 

五、其他有关问题的规定 

（一）申报人员的现岗位工作、职务系列应和所申请晋升的职

务系列一致，不得跨系列应聘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专业技术

人员因自身条件变化和工作需要调整工作岗位，造成现岗位与原专

业技术职务系列不一致的，在现岗位工作满一年后，应申请同级转

系列评聘。 

1.同级转评（聘）相应职务满一年以上，方可应聘晋升高一级

专业技术职务。其担任原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年限可与担任现职务

任职年限连续计算。担任同级原专业技术职务和现任职务期间取得

的成果均可作为应聘高一级职务的依据，但主要考察其在现工作岗

位上取得的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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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级转评（聘）工作和每年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同时开

展。 

（二）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行回避制度。各系列评议推荐组成

员中若有与申报人员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的，在开会评议、

研究和表决时，应予以回避。 

（三）申请评聘工程技术等教辅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，任职年

限截止时间按照省各系列主管部门文件规定执行。 

各系列评聘文件请从学校人事处主页下载专区下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州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1日 

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福州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16年  月  日印发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
